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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索绪尔与符号学的元理论

尹 德 辉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符号学家们一般将索绪尔和皮尔士作为他 们 的 元 理 论 家。然 而，尽 管 语 言 学 家 索 绪 尔 和 实 用 主 义 哲 学 家

皮尔士，通过他们的符号研究确实为符号学的形成奠定 了 理 论 基 础，但 索 绪 尔 和 皮 尔 士 的 符 号 毕 竟 分 属 于 不 具 可

通约性的两个理论体系，他们各自的符号关系所处 的 时 空 范 畴 是 不 同 的。皮 尔 士 关 注 的 是 符 号 在 任 意 的 个 体 中、

偶然性地形成中的历时性过程；索绪尔关注的则是符号在一定社会群体中，必然性的共时性关系。所以，在索绪尔

和皮尔士之间做直接的类比是不可能的，符号学的元理 论 研 究 要 超 越 索 绪 尔 和 皮 尔 士 符 号 理 论 之 间 的 差 异 性，在

其产生的哲学渊源中去发现他们共同的理论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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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炎先生在《文学艺术与语言符号的区别与联

系》和《再论文学艺术的超符号性质———兼答唐小林

先生》两篇文章中，以索绪尔静态语言学中能指和所

指的关系作为判定符号的依据，指出从本质上说艺

术作品不是符号。唐小林先生先后就这个问题发表

了《索绪尔局限与朗格难题———论符号诗学推进的

几个关键问题》和《文学艺术当然是符号：再论索绪

尔的局限———兼与陈炎先生商榷》，对此提 出 质 疑。
但是，抛开在概念使用等方面的一些细节纠葛，可以

发现两位学者在基本立场和观点上并没有什么根本

的分歧。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位学者在关于符

号判定的问题上产生了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呢？

任何一个独立的学科，都要有这个学科的基础

理论和以之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作为一个学科的基

础理论，可以受到该学科体系之外的各种批判，但其

自身一定要有逻辑自洽性，这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

学科的整体完善性。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众

多学者如李幼蒸、赵毅衡等诸位先生的带动下，符号

学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也要看到，符号学的基

础理论研究还有待加强。比如，在作为符号学元理

论的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理论之间，显然存在着

不可兼容性，当然，这并不是说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

号理论本身有缺陷，也不是说它们不能成为符号学

的理论基础，而是说，对符号学元理论和索绪尔、皮

尔士的符号理论之间存在的模糊不清之处，不能只

存而不论地一直悬置在那里不去解决。符号学作为

当下学术界的一门显学，尚需要在自己的学科元理

论上做出严肃与更富开创性的基础性探索。这里，
我拟就以下几个问题对之做一点突破性的尝试，也

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第一，索绪尔、皮尔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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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于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欧 洲 的 符 号 学 的 关 系。第

二，在符号学中有关索绪尔和皮尔士的比较研究问

题。第三，符号学的元理论和皮尔士的符号定义，以
及对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是否存在缺陷等问题的不同

意见。
一、索绪尔、皮尔士和符号学

在符号学的形成发展历史中，比较重要的人物

主要有索绪尔、皮尔士、叶尔姆斯列夫、雅各布森、格
雷玛斯、罗兰·巴特、艾柯、普罗普和洛特曼，等等，
在他们 之 外，卡 西 尔、苏 珊·朗 格、梅 洛·庞 蒂、萨

特、利奥塔等也有关于符号的哲学性论述。然而，很
容易看到的是，在所有这些学者（派）之间并没有一

个关 于 符 号 学 的 共 同 理 论 基 础 或 研 究 特 征。在

１９６６－１９６９年间，符 号 学 正 式 出 现 于 欧 洲，但 和 传

统的人文学科如哲学、历史、文学等相比，新兴的符

号学实际上更像是一个与传统学科有着千丝万缕联

系的跨学科研究范畴，一方面从语言学、文学、哲学

等各个传统学科中吸收营养，另一方面又促进和反

哺于各传统学科。应该看到，人文学科中的跨学科

性是当代学术研究对西方１８世纪以来学科分化现

象的一种反拨，有利于消除人为的学科壁垒，开阔人

文科学研究的学术视野，避免知识生产的局限和僵

化。所以，即便是把符号学作为一门和传统学科相

并行的学科，也要看到符号学和传统学科在研究对

象和方法上的历史区别，没有必要片面地求取和传

统学科一样的学科地位。这是由符号学自身的学科

历史和当代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作为一

门新兴的理论学科，符号学的基础理论建设相对薄

弱，所以，如 果 把 符 号 学 作 为 一 门 有 生 长 潜 力 的 学

科，那么首 先 就 要 着 重 于 符 号 学 的 基 础 理 论 研 究。
学科体系建设对一门学科来讲，固然也是很重要的

问题，但是和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相比，还是属于次

要一点的问题。对符号学来说，作为其研究对象的

当然是符号，就像“什么是哲学”对哲学、“什么是艺

术”对艺术学一样，“什么是符号”就是符号学首先必

须面对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苛求符号学者必须

给“符号”下一个毫无异议的定义，而是说作为研究

者要把和“什么是符号”有关的问题置于学科布局的

优先地位，并且在研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对这些问

题做出更深入一步的探讨。
在符号学出现之前，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

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各自提出了他们的符号理

论，并提出了建立符号学的理论设想，尤其是皮尔士

还为符号划分了详细的类别。因而，人们通常也把

索绪尔和皮尔士看作是符号学家，把他们的符号理

论作为符号学的两个重要理论来源。但是，在索绪

尔和皮尔士的学术时代，符号学并不存在，而且他们

本人的研究目标也并不是去构建一个作为学科的符

号学。
索 绪 尔 的 确 提 出 了 一 个 有 关 符 号 学 的 理 论 设

想，但对于设想中的语言学之外那个范围更大的符

号学，索绪尔似乎并没有做出超出语言学之外的努

力去实现这一设想。国内致力于索绪尔手稿研究的

屠友祥先生 指 出：“我 们 现 在 已 经 明 白 索 绪 尔 提 出

‘符号学’构想的意图在于解决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对

象问题。他着眼 于 整 体 语 言（ｌａ　ｌａｎｇｕｅ），而 不 是 个

体语言（ｌａ　ｐａｒｏｌｅ）。原 因 就 是 整 体 语 言 具 有 社 会

性，是一种约定的社会制度，语言符号的本质在其中

充分地呈现。索绪尔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为了更

好地阐述他心目中语言学明确的研究对象———整体

语言，也为了巩固对整体语言社会性的看法，顺理成

章地把目光投注到完全具有社会约定性的符号学上

来。”［１］也就是说，索绪尔提出符号学的设想，目的并

不是要离开他的语言学研究，开辟一个更大范围的

符号学，而 是 为 了 更 清 晰 地 阐 明 自 己 的 研 究 范 围。
索绪尔明确将其研究对象限定为以共时性为主轴的

静态语言学，在静态语言学和动态（历史）语言学之

间，索绪尔搁置了历时性而只关注共时性，“我选择

继续探 究 静 态 语 言 学”［２］１４４，也 就 是 人 所 熟 知 的 以

“能指”和“所指”关系为基础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虽

然对结构主义起到理论奠基作用的“能指”和“所指”
关系，在其后的解构主义和各种后现代思潮中受到

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对索绪尔来说，这并不构成其语

言学自身的理论缺陷，而只不过是他的一种主动选

择。因此，不管在语言学和符号学之间存在怎样的

从属关系，在一个语言学家的索绪尔和符号学家的

索绪尔之间还是应该存在一些区别的，尤其是当索

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部分地撷取于后来的符号学中

时。
如同索绪尔始终是一位语言学家一样，皮尔士

也始终是一位哲学家。皮尔士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哲

学和逻辑学，而不是符号学，阐述符号的目的是用来

说明他的唯物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作为指号学的

逻辑：指号论》一文中，皮尔士开篇就指出：“在一般

意义上，逻辑，正如我已表明的那样，只是指号学的

另一名 字，是 关 于 指 号 的 类 似 必 然 的 或 形 式 的 学

说。”［３］２７６由于皮尔士的符号论可以上溯至古希腊的

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的唯名论，而其直

接来源是洛克和康德的知识论，其中的符号（ｓｉｇｎｓ）
相关于词语（ｗｏｒｄｓ）和理念（ｉｄｅａｓ）［４］２－６，并且，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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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传统哲学的基础上把符号的范围扩展到词语之

外，因此，这段话完全能被理解为：如果哲学、认识论

都要依靠逻辑，那么在同等意义上也可以说，哲学、
认识论都要依靠符号。皮尔士的符号论实际上就是

他的哲学的一个基础部分，作为认识世界的方式，世
界上的各种关系自然也就是各种符号之间的关系。
显然，正是这个哲学基础决定了皮尔士会比索绪尔

更受到符号学家们的青睐，近来的符号学界主流“越
来越偏向皮尔士”而逐步舍弃索绪尔的根本原因就

在于 此。但 是，作 为 一 个 哲 学 家、逻 辑 学 家 的 皮 尔

士，对符号的研究和论述最终是服务于他的实用主

义哲学，把皮尔士看作是后来出现的符号学的启示

者，这没有问题，但是在皮尔士的基本立场和以后的

符号学家们的基本立场之间直接划等号，似乎还有

待商 榷。例 如，担 任 皮 尔 士 著 作 编 辑 出 版 项 目

（Ｐｅｉｒ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的 顾 问 委 员 会 主 席 Ｔ．Ｌ．
Ｓｈｏｒｔ先 生，在 他 的《皮 尔 士 的 符 号 理 论》一 书 前 言

中指出，皮尔士的符号理论“已经被一个跨学科的符

号学家所组成的队伍，沿着与皮尔士本人的观点和

目标相反 的 方 向 所 继 续 了”［４］Ⅸ，“皮 尔 士 强 调 的 是

探究（ｉｎｑｕｉｒｙ），是知识的无尽增长，是哲学而不是具

体的科学（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４］Ⅺ。
不能否认索绪尔和皮尔士作为现代符号学理论

奠基者的地位，但是索绪尔和皮尔士的语言学和哲

学并非天然就能成为符号学的基础理论，在学科的

基础理论建设中，符号学家们至少应该努力达到与

索绪尔和皮尔士相比肩的水平，而不是仅仅满足于

引述他们的某些局部性论述。索绪尔和皮尔士在语

言学和哲学领域中取得的理论成就和声望，并不能

被直接带入半个多世纪之后的符号学中去，反过来

说，如果在当代的符号学研究中出现了问题，也不能

直接归因于就是索绪尔的语言学和皮尔士的哲学出

了问题。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理论在他们各自的

语言学和哲学中是能够自洽的，而在后来的符号学

中产生的问题还是应该在符号学的自身中去解决。
二、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理论的统一性

在近年来国内的符号学研究中，往往过于强调

索绪尔和皮尔士符号理论之间的区别，甚至厚此薄

彼。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忽视了索绪尔和皮尔士

各自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不能把握两者之间的统一

性所致。在索绪尔和皮尔士的比较研究中，首先应

该承认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对象是不同的，索绪

尔和皮尔士所设想的符号学分属两个不同的理论体

系，“符号”并不能直接成为两者间的理论交集。如

果对索绪尔 和 皮 尔 士 关 于 符 号 的 论 述 进 行 比 较 研

究，首先要做的是找到一个可以比较的基准，作为实

现其可通约性的理论基础。这个基准本身既可以作

为连接两个不同符号体系的理论枢纽，并且也不影

响两个体系原本各自的独立性。实际上，研究索绪

尔和皮尔士的符号论理论的统一性要更有价值于两

者之间的差异性，处在这种统一性中的内容才有可

能成为符号学基础研究中的元理论。
由于任何符号都不是一种人之外的自然存在，

而是作为人的创造物，所以，不管对索绪尔还是对皮

尔士来说，符号和符号过程都需要有一个承担者来

实现，也就是每个符号都有一个潜在的承担主体，符
号的形式载体和符号负载的意义都是对这个主体而

言的。对皮尔士和索绪尔来说，他们各自的符号承

担者必然都是以人为主体，这是他们之间的共性，但
是皮尔士的符号承担主体和索绪尔的符号承担主体

在性质上却并不完全相同。
我们先 从 皮 尔 士 的 另 一 个 符 号 定 义 来 开 始。

“指号或 表 象（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ｍｅｎ）是 这 么 一 种 东 西，对

某个人来说，它在某个方面或以某种身份代表某个

东西。它对某人讲话，在那个人心中创造出一个相

当的指号，也许是一个更加展开的指号。我把它创

造的这个指 号 叫 做 第 一 个 指 号 的 解 释 者（解 释 项，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这个 指 号 代 表 某 种 东 西，即 它 的 对

象（ｏｂｊｅｃｔ）。它代表那个对象，但不是在所有方面，
而只是与 某 个 观 念 有 关 的 方 面”［３］２７６。皮 尔 士 随 后

又说明了 符 号（Ｆｉｒｓｔ，第 一 者）、对 象（ｓｅｃｏｎｄ，第 二

者）和解释者（解释项，ｔｈｉｒｄ，第三者）在符号关系中

的不可 分 割 性，以 及 第 三 者 在 符 号 关 系 中 的 无 穷

性［３］２７８。这里，这个 无 穷 的 第 三 者 和 后 来 罗 兰·巴

特的符号理论中的第二层能指很有些相近之处，但

关键性的区别在于，皮尔士的这个“第三者”同时还

凸显了解释主体的现实存在性。“对指号来说，称它

为指号是必然的，因为它必须被看成是指号，是这样

思考的那个人的指号，如果它对任何人均不是指号，
那么它就绝不是什么指号。那个人必定认为它是与

其对象 有 联 系 的，才 可 以 做 出 由 指 号 到 实 物 的 推

理”［３］３００。也就是 说，在 皮 尔 士 的 符 号 论 中，他 特 别

强调了这个解释者（解释项）的在场性，即符号的承

担主体和符号、及其对象是同时存在的，只有在解释

者（解释项）的存在中，符号中的其他两项（指号和对

象）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三者是缺一不可的。这

决定了在皮尔士的符号关系中，符号的承担主体更

侧重于是某个个别的、具体性的现实个体。
对索绪尔和罗兰·巴特的符号来说，索绪尔明

确指出了他的研究对象是整体语言，是处在特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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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结构中的“作为符号体系的抽象的整体语言”，所

以，对索绪尔的符号中的“能指”和“所指”关系来说，
这个关系的接受主体并不一定是社会中的某一个个

体，而是一个抽象和整体的隐性主体，是不在场性的

社会主体，即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社会人。换句

话说，对某一个个体来说，他对一个符号的“能指”和
“所指”关系的接受与否，并不构成对索绪尔符号关

系的否定性。比如，一个人可以从符号任意性的角

度把允许通 行 标 志 的 绿 色 信 号 灯 替 换 成 红 色 信 号

灯，那么，当他在红色信号灯亮起并进入十字路口的

时候，必然会引起交通秩序混乱，他也必然会受到之

后相应的交通规则处罚。实际上，虽然索绪尔强调

符号的任意性，但他也指出任意性是有条件的。“就
‘任意性’这词，须再提几句。它不是‘取决于个体的

自由抉择’这一意义上的任意性。相对于概念来说，
它是任意的，因为它本身与这概念毫无特定的关联。
整个社会都不能改变符号，因为演化的现象强制它

继承过 去”［２］８６。所 以，不 管 就 个 人 而 言，还 是 对 某

个集体来说，这种符号的相互替代并不能任意发生。
作为索绪尔 符 号 中 的“能 指”和“所 指”关 系 的 接 受

者，并不是偶然性和个体性的个人主体，而是必然性

的和群体性的社会主体。
对逻辑学家皮尔士来说，强调符号主体的偶然

性和个体性在于强调符号自身的生产性，就是说，符
号的出现是一种意义或信息的崭新的创造过程；符

号产生于个体，产生于偶然性，符号一经产生就要在

人与人之间起传递意义和信息的作用，其中，有些符

号的传播范围很小，传播时间很短，不久便失去了符

号的效用，而有些符号的形式和内容在社会的交往

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地磨合并固定下来，渐渐失去其

中偶然的个性化情感要素，而成为具有最大公约性

的理性符号。接下来，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

中，这些理性符号作为意义和信息传达的载体，其形

式指向符号的能指，其内容指向符号的所指，符号和

它所传达的意义逐步就成为固定的、人们约定俗成

不能任意改变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索绪尔语言学

中的符号。所以，符号中的理据性和任意性是一对

辩证的关系，二者并不是对立而是相生相随的，在符

号的历时性的产生过程中，虽则偶然的任意性成分

居多，但却表现为理据性，而在符号的共时性的意义

传播过程中，虽然以必然的理据性作为主导要素，但
却呈现为任意性原则。

就是说，皮尔士的符号处在一种时间性的历时

结构中，他关注的是一个符号在任意的个体中出现

的时间过程，所以，符号的承担者是具体的、但却是

偶然性的个体性主体；而索绪尔的符号则处在一种

空间性的共时结构中，他关注的是处在一定社会关

系中的群体的必然性的符号关系，所以，符号的承担

者是抽象的、但却是必然的社会性主体。如果把皮

尔士置入索绪尔的语境中，皮尔士关注的是历史语

言学或符号的历时性形成过程；如果把索绪尔置入

皮尔士的语境中，索绪尔关注的则是存在于同一时

间断面中的关于符号（第一者）的抽象化了的解释项

（解释者，第三者）和对象（第二者）的关系。
因此，由于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各自的承担

主体所处的时空关系是不同的，索绪尔和皮尔士所

关注的符号也是处在不同的时空结构中的不同性质

的符号，所以，不管是在“能指”、“再现体（符号）”和

“所指”、“对象”之间，还是“解释项（解释者）”和“第

二层能指”之间，有着怎样的直观相似性，但都是不

能直接相互类比的。
三、符号的判定与符号学元理论

近年来，皮尔士的符号论不仅是在符号学界，而
且在艺术学、传播学领域中也受到了逐渐地关注，但
是细究之下可以发现，很多研究者仅仅是把皮尔士

的符号理论直接套用在研究对象上，然后得出某个

预期的结论。实际上，这种做法既过于简单地理解

了皮尔士的符号理论，也为准确把握皮尔士的思想

增添了新的 障 碍。比 如，在 关 于“ＸＸ是 不 是 符 号”
的判定问题上，这在索绪尔的符号语境中是存在的，
但对皮尔士来说可能就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深究之

下会发现，在 皮 尔 士 的 符 号 理 论 中，类 似“ＸＸ是 不

是符号”并不是一个性质判断，不是有关“ＸＸ”是 否

具有“符号性质”的性质判断，而只是一个表示“Ｓ从

属性于Ｐ”，如“所有的艺术家都是人”这样的关系判

断。
皮 尔 士 的 符 号 论 实 际 上 和 卡 西 尔 的 符 号 论 一

样，都是哲学意义上的符号论，如果说卡西尔－朗格

的符号学模式在符号学研究中“缺少可操作性”，那

么在准确把握皮尔士符号论的前提下，从皮尔士出

发的符号学者们同样会遇到这个“缺少可操作性”的
问题。我们下面通过对皮尔士的符号（指号）定义的

具体分析，来说明如果把皮尔士的符号论引入现代

符号学未必能得出符号学者们所期待的结果，因为

从皮尔士的符号论中得不出“什么是或什么不是符

号”的判断依据，只有在索绪尔的符号理论中，才存

在“ＸＸ是符号”与“ＸＸ不是符号”之类的性质判断。
在皮尔士的晚年，大约从１８８６年 开 始，他 先 后

为符 号 下 过 近 十 次 定 义。为 后 人 所 常 引 用 的 是

１９０１年他为 麦 克 米 兰 出 版 的《哲 学 心 理 学 辞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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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３）编写的一个词条。

　　符号（拉丁文是Ｓｉｇｎｕｍ，指一个记号，一个

标志）：任何事物决定其他事物（它的解释者、解
释项，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去指称这个事物本身以

同样的方式去指称的一个对象（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这

个解 释 者（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依 次 成 为 一 个 符

号，如此以致无穷。
毫 无 疑 问，智 性 的 意 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必须进入到这个系列之中。如果这

个解 释 者 们（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ｓ）的 系 列

结束了，那么至少，这个符号会因此而 不 完 美。
如果，一个解释者的观念（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　ｉｄｅａ）
被决定于一个独立的意识之内（ｉｎ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
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它不能决定任何向外的符号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ｓｉｇｎ），而 且，那 个 意 识 湮 灭 了，或 者

失去了所有的记忆或符号的其他重要效应，那

么，这个情况（在那个意识中曾经存在如此那般

的一个观念）将成为绝对不可发现的；在这种情

况下，很难理解“那个意识中曾经有过那样的一

个观念”这种说法具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样说

的本身就成为那个观念的一个解释者（解释项，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　ｏｆ　ｔｈａｔ　ｉｄｅａ）了。”［５］

接下来是一段皮尔士对符号简要分类的文字，
包括图像（ｉｃｏｎ）、标 志（ｉｎｄｅｘ）、象 征（ｓｙｍｂｏｌ）。我

们从摘取的两段中可以看到，皮尔士在给符号下定

义的同时，也指出了符号可能存在的三种状况。第

一、是能使“解释者（解释项）们的系列”“如此以致无

穷”的“完美的符号”。第二、是“不完美的符号”。像

“朕”这个符号，在现代社会中被使用的机会越来越

少，以后完全可能不再有解释者能把它和一个对象

相联系，因而变成一个不完美的符号。第三、是那种

只存在于“一个独立的意识之内”的符号，实际上就

是一种“非符号”。举例说，你有一个观念Ａ，但是你

从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也没有写在或画在任何地方，
总之除了你之外没有人知道你有这个观念Ａ，而且，
一段时间后，连你也忘记了自己曾经有过那个观念

Ａ，那么，这时如 果 有 人（包 括 你 自 己 在 内）说“在 你

（我）的意识中曾经有一个观念Ａ”，这句话就没有任

何意义了。这就没有形成任何一个符号。但是，虽

然没有形成任何符号，但这个过程是有意义的，因为

它是形成所有符号的必经过程。
可见，皮尔士在符号的定义中设定了三种情况：

１．完美的符号，２．不完美的符号，３．形成中的符号。
把这三种情况倒过来排序，实际上就是一个符号的

生成与发展的历时性过程，而且，由于符号的历史并

不是一个自为的过程，如皮尔士所说“智性的意识必

须进入到这 个 系 列 之 中”，是 由 意 识 和 符 号 解 释 者

（解释项）的承担者，即人来实现的。在１９０４年写给

韦尔比夫人的一封信中，皮尔士提出了解释者的两

种三分法，即“情绪的（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活跃的（ｅｎｅｒｇｅｔ－
ｉｃ）／逻辑 的（ｌｏｇｉｃａｌ）”和“即 刻 的（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动 态

的（ｄｙｎａｍｉｃ）／最 终 的（ｆｉｎａｌ）［４］１８０，这 和 皮 尔 士 在 符

号定义中 对 符 号 的 三 分 法 是 恰 相 对 应 的。可 以 看

到，皮尔士在符号定义中通过对意识主体作用的强

调，超越了静态的具体知识范畴，进入了人的认识领

域，符号关系中的符号、对象、解释者只能出现在人

的认识现象中，因而，符号的范围要大于具体知识的

范围，其中必然要包括一部分尚未成为确定性知识

的非理性内容。
我们接下来看皮尔士在上述定义中为符号划定

了怎样的范围，或者说他的符号定义能否成为判定

符号的标准。显然，从皮尔士的符号理论出发，没有

什么事物可以不是符号，否则就不能进入人的认识

范围。今天的符号学如果把皮尔士的符号论作为自

己的学科基础，那么其中就不存在一个某事物是否

是符号的性质判断问题，只要承认事物的存在本身

就已经意味着把它包括在皮尔士的“符号———知识”
范畴之内了。在这种条件下，以皮尔士的符号理论

为标准来说明某物是不是符号，实际上并不会形成

一个关于某物是不是符号的性质判断，而至多只会

出现一个有关符号类别的关系判断。所以，如果说

今天的符号学由于在运用索绪尔的符号理论中受到

了一些局限，而逐步地偏向皮尔士，但如果把皮尔士

的符号理论上升到符号学的范畴，那也是一个最广

义的符号学，在这个以皮尔士的符号理论为基础的

符号学研究中，就没有什么事物不是符号学的研究

对象，也就根 本 不 存 在“ＸＸ是 不 是 符 号”的 性 质 判

断问题。
当然，也许这正是符号学家们所期盼的情况，但

由此出现的另一方面问题在于，皮尔士基于哲学、逻
辑学奠定的理论基础决定了，当其他理论体系中的

概念和他的符号理论相遇时，如果不经过严谨的论

证、转换和检验过程就直接地予以等同性的对待，往
往就会曲解皮尔士的符号理论。例如，有很多学者

往往将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与皮尔士的“再现

体”（符号、指号）和“对象”做出类比，以得出某些预

期的结论，但是不管结论怎样，这个类比本身是不能

成立的。因为这个类比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皮尔士符

号三分法中的“解释项”，作为符号过程中的这个“解
释项”（解释者）才是皮尔士符号论区别于索绪尔的

核心所在，把皮尔士符号论中的这个第三者抛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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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就成了索绪尔能指和所指关系的同义反复，从

这个前提出发不会得出有价值的论证。再如，关于

符号分类，皮尔士曾经做过多种尝试。他基于符号

的三分法，依据符号、对象、解释者的每一个三分法

做出分类，产生出二十七种组合方式，基于常识排除

了十七种，到１９０３年，符号的十种分类法被确认下

来［４］２０７。所以，符号 的 分 类 法 在 皮 尔 士 的 理 论 系 统

中自有其严格的规定性，国内学术界中近年来出现

的众多诸如“艺术符号”、“理据符号”、“二度符号”、
“二级符号”等这些分类方式能否适用于皮尔士的理

论体系，实际上还需要做出更多对应性的分析和判

断。
另一方面，在国内和包括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

者在内的对索绪尔符号理论的批判中，反映出来的

问题是批评者们完全漠视了索绪尔对静态语言学和

历史语言学的划分，但是，这是在索绪尔的符号理论

中能指和所指关系的存在前提。索绪尔明确指出，
对能指和所指的划分只能出现在“抽象的整体语言

作为符号体系”之内，“我们从内部进入一个符号体

系，此时，就 有 设 立〈彼 此 对 立 的〉能 指 和 所 指 的 必

要，使它们处于相互面对的境地。能指和所指是构

成符号的两个要素”［２］１０７。可见，索绪尔对能指和所

指的适用范围是很明确的，即在“抽象的整体语言”
里。而且，索绪尔对“整体语言”、“群体语言”、“个体

语言”，“语言”、“言语”等概念之间的区分，不仅决定

着他的语言 学 的 总 体 结 构，更 重 要 的 是 为 他 的“能

指”与“所指”关系限定了存在的理论语境。换句话

说，“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无条件的形

而上学，怎样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并不是索绪

尔语言学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要看那种运用是否

和索绪尔语言学理论设定中的具体语境相一致。并

且，即便是在静态和抽象的整体语言中，能指和所指

的关系也并非是绝对化的，索绪尔指出：“在每一种

整体语言里，都须在处于完全的任意性状态和可称

为相对的任意性之间做出区分。在任何语言内，只

有一部分符号是完全任意的。……每种语言都并行

地包含两种要素：完全无理据的和相对有理据的，以

不同的比例混合起来。它以不同的比例包含这两种

要素，并据各类语言而呈现极度的变化不定。这种

比例构成 了 某 某 语 言 的 特 性。”［２］９６－９８因 此，索 绪 尔

的符号理论并不存在什么内在的缺陷，并不是索绪

尔的语言学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后来的结构主义者

和符号学者们，在运用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时抛开了

索绪尔所设定的前提之后，他们自己所出现的问题。
只要能保证处在一种静态的共时性关系中，我们离

开语言学范畴进入其他任何领域中，符号的能指和

所指作为对立分析的两个方面都能具有积极的适用

性。
以上所涉及的问题，其根源在于研究者没有理

清索绪尔和皮尔士符号理论的逻辑关系，没有从他

们的历史渊源中找到共同的理论基础，因而也不能

准确把握其间的区别所在。皮尔士的符号理论直接

来源于洛克和康德。他强调符号的实现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在符号的三分法中，符号可以完美、也可以

不完美、甚至不成立，这就使符号超越了具体的知识

范畴，符号的范围必然要大于知识的范围，从而，皮

尔士的符号理论就具有明显的认识论倾向。相比之

下，索绪尔语言学的直接来源要复杂一些。一般认

为有涂尔干、迪尔海姆的社会学，洪堡、惠特尼等人

的语言学，古 印 度 语 言 学，甚 至 同 时 代 的 经 济 学 思

想，等等，这决定了他的语言符号学具有更多的社会

学色彩。但是，在皮尔士和索绪尔之间，还可以追溯

到更长远的理论渊源，即他们共同承续了西方的理

性思辨哲学，比如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论事物的

命名、到中世纪的唯名论、再到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概

念论等等的历史影响，所以，皮尔士和索绪尔的符号

理论可以统一于西方的传统哲学，区别仅在于其各

有所侧重：皮尔士重视符号意义的历时性创造过程，
索绪尔强调符号意义的共时性传递关系。在此基础

上，符号学的元理论研究就可以从两个维度上同时

展开，即符号及其意义的创造性生产和社会性传播，
这就使作为符号学核心对象的符号处在一种时空关

系的相对论中，从而具备了超越索绪尔和皮尔士符

号观念的理论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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